表扬信
浦东新区东方小学领导：
您好！
2009年5月24日，本人不小心在蓝高小区遗失了自己的钱包，内有现金若干，银行卡数张。一路寻找了几遍都没有结果，只好失望返回家中。今天，蓝高小区居委会通知我，贵校二（2）班崔辰梁同学在路上捡到了我的钱包，由于找不到我的联系方式，第二天早上让妈妈把钱包交到了蓝高居委会，委托居委会寻找失主。
崔辰梁同学能有如此拾金不昧的精神，实在难能可贵！因此，我请求贵校在允许的条件下能对他的行为在精神上给予表彰（如需我当面证明，义不容辞）。同时，他能有如此表现，与贵校的教育和熏陶是分不开的，他的行为也是贵校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肯定。这种行为充分体现了贵校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面貌，优秀品质和良好的社会公德。
此致
敬礼！
李冬梅
2009年6月10日
